《低速无人驾驶设备远程驾驶安全规范》团标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bookmark: _GoBack]《低速无人驾驶设备远程驾驶安全规范》 团体标准由湖南省交通工程学会批准立项，立项公示文件为《2026年湖南省交通工程学会团体标准立项的公告》(湘交工学会〔2026〕10号)。该项团标由深圳市新产研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提出，湖南省交通工程学会归口。
2. 标准起草单位
长沙斐视科技有限公司、世光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江苏天一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昆明理工大学、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电氢智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湖南湘江智能科技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深圳佑驾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易控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等单位共同起草。
计划完成时间2026年4月。
3. 主要工作过程
该标准项目按计划开展了以下工作：
2025年2月，低速无人驾驶产业联盟发布了《关于低速无人驾驶联盟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联盟发〔2025〕7号文件并公示，组织了低速无人车厂家及上下游产业链企业、第三方测试机构、高校等单位召开团体标准的启动会，邀请联合牵头单位长沙斐视科技有限公司介绍团体标准立项背景、任务要求、编制思路和进度安排，低速无人驾驶产业联盟征集参编单位，组建标准起草组。
2025年4至9月标准起草组通过资料查询、会议座谈、企业走访等多种方式开展调研，讨论形成团体标准草案稿，确定标准技术框架，分工编写各章节技术内容。
2025年9至2025年12月，起草期间，标准起草组多次组织召开了团体标准研讨会，并通过大会面向用户单位全面阐述了远程驾驶核心技术的规范和要求。充分征集各起草单位的意见与建议，组织研讨会对收集到的意见与建议进行讨论分析，并形成处理意见。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1. 编制原则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密切结合我国国情，做到技术先进合理、使用方便、切实可行。
2. 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低速无人驾驶设备远程驾驶安全规范》范围，具体包括：
本文件规定了低速无人驾驶设备远程驾驶的系统架构、操作流程、安全接管、通信安全及测试评价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最高设计时速≤50km/h 的 L3 级及以上自动驾驶设备，包括物流车、环卫车、接驳车等，覆盖封闭园区、半开放道路及限定城市道路场景。
三、若标准的技术内容涉及专利，则应列出相关专利的目录
及其使用理由。
无。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起草组成员包括低速车厂商、第三方测试机构、产业链企业及高校等，对低速无人车远程驾驶安全进行了相关性能测试，并与多家相关单位进行了沟通讨论，确定本文安全规范的可行性、科学性，为本文件的落地应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本标准将更好的指导应用终端的监管及运营，促进低速无人驾驶产业的进步与发展，具备较好的预期经济效应。
五、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目的、意义和一致性程度；我国标准与被采用标准的主要差异及其原因；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不适用。
六、与我国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的关
系。
本标准与我国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
七、国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的说明。（只适用于强制性标准）
不适用。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建议及其理由；密级确定的建议及其理由。
不适用。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建议本标准在发布后即开始实施。
十一、设立标准实施过渡期的理由：根据国家经济、技术政策需要和该强制性标准涉及的产品的技术改造难度等因素，提出标准的实施日期的建议。（仅适用于强制性标准）
不适用。
十二、代替或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三、其他主要内容的解释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如系列标准或划分部分制定的标准的编号建议，参考文献目录等。
如在立项审查/技术审查时修改了团标名称，请填写到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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